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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这是本实用型的继承法汇编，具有权威、实用、易懂的优点。
     全书将重难点法条以【解读与应用】形式进行阐释，注释内容在吸取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
会、国务院法制办公室、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对条文的权威解读中精华的基础上，结合实际全新撰写
，简单明了、通俗易懂，并突出百姓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纠纷与难题，并专设“以案说法”生动形
象展示解决法律问题的实例，这是市面上其他图书所无法比拟的。
     书末收录经提炼的法律流程图、诉讼文书、纠纷处理常用数据等内容，帮助读者大大提高处理法律
事务的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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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解读与应用第一章　总则第二章　法定继承第三章  遗嘱继承和遗赠第四章  遗
产的处理第五章  附则关联法规归类解读与应用实用附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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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宣告失踪有如下条件：（1）下落不明状态持续二年。
下落不明，是指离开住所地或最后居住地没有任何音讯持续达到二年；（2）申请人向法院提出宣告
失踪申请。
申请宣告失踪的利害关系人，包括被申请宣告失踪人的配偶、父母、子女、兄弟姐妹、祖父母、外祖
父母、孙子女、外孙子女以及其他与被申请人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人，这些人没有顺序限制。
（3）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宣告。
法院是作出宣告失踪的法定机关，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作出宣告失踪的决定。
法院收到宣告失踪的申请后，发出寻找失踪人的公告。
公告期为三个月。
三个月内，如果失踪人出现或有其他方法确定其下落，宣告失踪程序中止；如果仍然下落不明，则依
法宣告失踪。
第二十一条【宣告失踪的法律后果】失踪人的财产由他的配偶、父母、成年子女或者关系密切的其他
亲属、朋友代管。
代管有争议的，没有以上规定的人或者以上规定的人无能力代管的，由人民法院指定的人代管。
失踪人所欠税款、债务和应付的其他费用，由代管人从失踪人的财产中支付。
第二十二条【宣告失踪的撤销】被宣告失踪的人重新出现或者确知他的下落，经本人或者利害关系人
申请，人民法院应当撤销对他的失踪宣告。
第二十三条【宣告死亡的条件】公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他死亡
：（一）下落不明满4年的；（二）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，从事故发生之日起满2年的。
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，下落不明的时间从战争结束之日起计算。
第二十四条【宣告死亡的撤销】被宣告死亡的人重新出现或者确知他没有死亡，经本人或者利害关系
人申请，人民法院应当撤销对他的死亡宣告。
有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被宣告死亡期间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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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继承法新解读》：权威规范文本 全新法条注释生动以案说法 贴近日常纠纷法规检索便捷 实用法律
工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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